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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2009年第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综合[2009]59号）”，国家标准《再制造、再利用品评价指标体系》的项目编号为：20091238-T-469，主管部门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技术归口单位为全国产品回收利用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起草单位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计划2011年完成。由于原名称不够明确和具体，后更名为《再生利用品、再制造品评价要求》。
二、编制意义

再生利用和再制造是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要手段，是减少废弃物产生、降低环境负荷、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再生利用是指废物的全部或一部分作为原材料进行利用，再制造是指将废旧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机床等进行专业化修复的批量化生产过程。加快发展再生利用产业和再制造产业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客观要求。
再生利用主要是针对的再生材料。对于社会领域回收的废旧商品，能直接再利用的可经简单处理、包装、贴二手货标识后进入二手货市场交易；不能再利用但具有再制造价值的，可经过零部件修复、改造加工成与新产品具有相同质量和性能的再制造品；没有再制造价值的回收品，可经金属回炉冶炼、塑料重融、纸张溶解、贵金属化学萃取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转化为原材料，即再生材料。利用这种再生材料生产出来的产品可成为再生利用产品。此外，工业固废、农林废弃物、建筑废弃物、餐厨废弃物等废弃物经过资源化处理后生产的产品，也可成为再生利用产品。例如，我国费油（润滑油）年产生量高达500万吨，费油经再加工后可生产为再生油，不仅提高了费油利用的附加值，而且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环境污染。
再制造品是对废旧设备或零部件进行再制造加工，并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产品。再制造与制造新品相比，可节能60%，节材70%，节约成本50%，几乎不产生固体废物，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降低80%意思。再制造有利于形成“资源——产品——废旧产品——再制造产品”的循环经济模式，可以充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2005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支持发展再制造。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将再制造作为重点领域。2008年，《循环经济促进法》将再制造纳入法律范畴进行规范。2010年，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和工信部等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意见》，成为当前再制造产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文件。目前，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取得了初步成效，到2009年底，已形成汽车发动机、变速箱、转向机、发电机共23万台套的再制造能力，并在探索旧件回收、再制造生产、再制造产品流通体系及监管措施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再制造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发取得重要突破，开发应用的自动化纳米颗粒复合电刷镀等再制造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工程机械、机床等再制造试点工作也已开展。
目前我国再生利用和再制造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再生利用品和再制造品难以认定，缺乏评价标准；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存在顾虑，市场认同度不高。本标准重要意义就在于可用于评价和认定再生利用品和再制造品，并作为再生利用品标识和再制造品标识使用的依据，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消费者的顾虑，提高再生利用品和再制造品的市场认可度和市场占有率。
三、编制原则
1、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

2、依据相关的政策法规，如《循环经济促进法》、《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意见》，以及国家关于资源节约、废物资源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

3、本标准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和可行性，同时标准要具有可操作性和重要的规范性。

四、编制过程
标准的起草工作共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收集、分析、总结国内外有关资料和文献，界定了再生利用品和再制造品的内涵，提出相应的编写要求。
资源再生利用是资源综合利用的一部分，主要是对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进行再生利用。对此，1985年9月，国家经委发布《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同时附带发布《资源综合利用名录》，其后于1986年、1996年、2003年、2008年四次修订名录；1996年8月，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见》，明确将资源再生利用划入资源综合利用的范围，同年修订《资源综合利用名录》；2004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3部门发布《资源综合利用目录（2003年修订）》，第二次修订该目录；2006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3部门发布《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给出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认定内容和程序；2008年8月，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年版）》，明确给出了利用再生资源生产的产品目录，同时废止《资源综合利用名录（2003年修订）》； 2010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发布《中国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政策大纲》，给出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技术大纲，列出了再生资源增值税政策（财税[2008]157号）和再生资源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为了鼓励再制造产业的发展，国家出台了系列政策，并开展了再制造试点。2005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支持发展再制造，国家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将再制造作为重点领域；200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选择了14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开展试点；2009年１月实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将再制造纳入法制化轨道；2010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信部等11个部委发布《关于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意见》，将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机床再制造作为再制造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提出了促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的保障措施；2010年6月，工信部发布《再制造产品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用于制定再制造产品认定工作；2010年9月，工信部发布《再制造产品认定实施指南》，规定了再制造产品认定的具体流程；2010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再制造作为节能环保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3月，“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开发再制造技术，将“再制造产业化”作为循环经济7大重点工程之一。 

在国内外再生利用标准方面，起草组广泛收集了相关标准文献，并对标准进行相应比对分析。再生利用领域国外及国际标准共计81项，其中ISO发布5项相关标准。国外及国际再生利用标准主要涉及再生产品的技术规范、试验方法等，评价类标准较少。我国已发布再生利用国家标准8项、行业标准7项，已立项国家标准10项、行业标准11项，主要为产品标准。
在国内外再制造标准方面，国际和国外标准相对较少。起草组收集到ISO的标准1项，BSI的再制造过程规范标准1项（此标准有重要借鉴意义），美国再制造规则、程序标准6项。截止目前，我国还没有发布再制造的相关标准，不过已经立项国家标准16项，这些标准发布后将对我国的再制造产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第二阶段为起草阶段最终完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2010年3月成立标准专家工作组，提出标准草稿提纲。经过广泛调研和多次与企业及行业专家研讨，至2011年4月完成了标准草稿的编写工作。

2011年5月6日召开专家工作组会议。专家一致认为该项标准对于认定再生利用品和再制造品，促进再生利用产业和再制造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评价技术导则；同时认为，宜选取共性指标，给出原则性要求，为制定各类产品的评价实施指南提供指导。起草组根据专家意见修改了标准的总体框架，增加评价目的和基本要求，增加评价的主要内容，增加评价的产品范围，修改评价指标的表达方式及指标要求，删除持续改进的内容，增加评价方法。
2011年9月8日再次召开专家工作会议，对标准进行逐条研讨。根据专家意见，起草组删除评价的主要内容，增加评价的程序，增加再制造过程规范附录。
2011年10月17日第三次召开专家工作组会议，专家要求对标准的条款进一步修改，注重条款的可操作性与可验证性。会后，起草组对标准进行了认真深入修改，对每条进行了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核实，形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四、标准的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该标准共包括7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为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再生利用品（也称再生品）及再制造品（也称再制造产品）的评价目的、基本要求、指标选取及指标分类、再说利用品评价指标及要求、再制造品评价指标及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再生利用品和再制造品的评价工作。
第二部分为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该标准引用的主要标准。

第三部分为术语和定义：该标准给出了再生利用品、再制造、再制造性评估、清洗、再装配、再制造品、技术先进性指标、质量可靠性指标、环境友好性指标等术语和定义。
第四部分为总则：该部分给出了评价的目的，即确保再生利用品和再制造品达到质量、安全、节能、环保要求，提高消费者对再生利用品和再制造品的认同度，促进再生利用产业和再制造产业的健康发展；给出了再生利用品和再制造品应满足的基本要求，即应满足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国家相关的质量、安全、节能、环保等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国家对产品有行政许可要求的，应获得相应许可。
第五部分为指标选取及指标分类：在指标选取方面，应遵循（1）指标选取应具有科学性，能够体现产品的质量、安全、环保等性能；（2）考虑不同种类和型号产品的差异性，同时兼顾再生利用品和再制造品的特点，选取产品的共性指标。另外，再生利用品和再制造品的评价指标分为技术先进性指标、质量可靠性指标和环境友好性指标三类。

第六部分为再生利用品评价指标及要求：该标准对再生利用品从技术先进性、质量可靠性和环境友好性等三个方面提出指标要求。
第七部分为再制造品评价指标及要求：该标准对再制造品从技术先进性、质量可靠性和环境友好性等三个方面提出指标要求。

本标准还包括资料性附录A和附录B：分别给出了部分再生利用品标准和再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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